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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州天创时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资产过户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致：广州天创时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广州天创时尚鞋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创时尚”)委托，担任天创时尚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重组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

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行规则（试行）》及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出具了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天创时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北

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天创时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天创时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

意见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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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现就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过户情况出具本法律意见书。除非另有

说明，《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发表法律

意见的前提、假设同样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

交易所涉及的资产过户情况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 

根据天创时尚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广州天创时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和《广州天创时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交易报告书》，本次交易由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组成。本次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天创时尚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李怀状、刘晶、林丽仙、

樟树市云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樟树云众”）和珠海横琴安赐

文化互联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横琴安赐”）持有的北京小

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子科技”）100%股权（小子科技 100%股权以下简

称“标的资产”）。 

根据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通评报字[2017]185号《广州天创时

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北京小子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

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标的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2017 年 3 月 31 日，下同）

的评估值为 87,776万元。 

经天创时尚和交易对方协商，标的资产定价为 87,750万元。  

（二）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天创时尚拟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金

额不超过 23,660 万元。具体用途如下： 

配套资金用途 拟使用募集资金（万元） 

支付购买标的资产的现金对价 2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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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本次交易的发行费用 2,260 

合计 23,660 

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足，则天创时尚将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弥补资金缺

口。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为前提条件，

但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不影响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的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二、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获得如下批准： 

（一） 天创时尚的内部批准 

2017年 6月 23日，天创时尚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

易的相关议案。 

2017年 6月 23日，天创时尚全体独立董事出具《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同意本次交易。 

2017年 6月 23日，天创时尚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

的相关议案。 

2017 年 7 月 25 日，天创时尚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

交易的相关议案。 

2017 年 10 月 11 日，天创时尚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等议案。 

（二） 交易对方及目标公司的内部批准 

2017 年 6 月 6 日，樟树云众合伙人会议通过决议，同意将持有的小子科技

43.50%股权转让给天创时尚，天创时尚以向樟树云众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

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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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6 日，横琴安赐执行事务合伙人决定同意将持有的小子科技

1.50%股权转让给天创时尚，天创时尚以向横琴安赐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 

2017 年 6 月 7 日，小子科技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交易对方将其持有的目

标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天创时尚。  

（三） 外部批准 

2017 年 10 月 30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广州天创时尚鞋业股份有

限公司向樟树市云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950号），核准本次交易。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具备实施

的法定条件。 

三、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过户情况 

针对标的资产过户，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昌平分局已向小子科技核发变更

后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318014269L)。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小子科技的股东已变更为天创时尚，公

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已完成工商过户手续。 

四、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主要包括： 

1．天创时尚尚需尚需按照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约定，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

和支付现金对价，并办理所发行新股的股份登记和申请上市手续； 

2．天创时尚尚需办理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事宜； 

3．天创时尚尚需办理本次交易涉及的注册资本变更、章程修订等登记或备

案手续； 

4. 交易各方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及承诺。 

本所律师认为，在交易各方按照相关协议和承诺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上

述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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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一) 本次交易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 

(二) 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已完成工商过户手续。 

(三) 在交易各方按照相关协议和承诺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上述后续事

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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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天创时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资产过户情况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无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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